
簡任(派)非主管人員得比照主管人員，由首長核給主管職務加給之人數 

(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4.9.27 局給字第 0940065023號函) 

各機關簡任(派)非主管人員得比照主管人員，由首長核給主管職務加給之人數，

於扣除兼任或代理主管職務之簡任(派)非主管人數後，不得超過該機關簡任(派)

非主管人員預算員額二分之一。上開規定之「簡任(派)非主管人員預算員額」，

應依各機關各年度核實編列之預算員額為準，不因年度中人員異動而變動。惟年

度中經權責機關同意增列預算員額時，應重行核實計算。 

 


